舒城县人民医院资产清查、合同履行、债权、债务及财务报表审计项目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1.对医院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。通过盘点、函证等手段对医院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核实和清理，重点关注实物资产的盘盈、盘亏及损毁报废情况；

2.按照国家审计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,对医院清理中发现的有关资产盘盈、资产损失及资金挂账情况作出合理界定并提出处理意见；

3.各类往来账的全面核查和清理。采用核对、函证、查实等方式对医院各项内部资金往来、对外债权、债务，包括应收及应付账款、其他应收及其他应付款、预收账款等进行全面核查和清理，以保证账账相符，账证相符；
4.会计报表审计。对医院会计报表进行审计，对收支结余情况进行审计,审计基准日：2023年9月30日；

5.经济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检查。对截止2023年9月30日正在履行的医院以及部门签订的重点经济合同、资产处置合同、资产出租出让及使用合同等纳入检查范围，包括各类工程合同、各类货物采购合同、各类服务合同等。含合同签订、履行、变更、验收、终止、执行等过程中形成的全部资料。主要审查和评价合同执行环节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合法性、适当性和有效性；合同管理资料充分性、真实性和可靠性；合同的签订、履行、变更、验收、终止、执行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。
6.协助医院完成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上线工作；
7.协助医院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有关规定调整账务；

8.协助医院编制清产核资后的医院会计报表；

9.针对合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根据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医院规定,提供整改建议。

10.资产审计额约为8.04亿元，其中固定资产审计额为6.74亿元。
二、报告要求

1.根据委托方要求出具审计报告及经济鉴证证明报告；

2.配合委托方完成审计进场会及审计报告会相关解释工作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成交人应承担参加本项目投标所产生的一切费用。不论投标结果如何，采购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；报价包含税费、审计人员的交通费、通讯费、食宿费以及组织专家审核费等为完成本项目工作所发生的所有费用。采购人后期不再增加任何费用。

2.成交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我院其他业务要求。

